
证券代码:600153� � � �证券简称:建发股份 编公告号:临 2014—006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管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接到王宪榕女士、张勇峰先生等

３

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知，其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至

１

月

１７

日以个人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本

公司股票，成交价格在

５．７７

元

－６．１２

元之间，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增持前

本次购入数量（股）

现持股数

持股数（股） （股）

王宪榕 董事

２２２

，

１１２ ３０

，

０００ ２５２

，

１１２

张勇峰 董事、总经理

１１３

，

４７４ ５０

，

０００ １６３

，

４７４

郑永达 董事、常务副总

０ ５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上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表示：买入本公司股票属个人行为，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

形势的认识和看好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前景。上述人员所购股份，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201� � � �股票简称：金宇集团 编号：临 2014-003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

2013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

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80%

到

110%

。

3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434,791.10

元。

2

、每股收益：

0.46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1

、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内蒙古金宇置地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取得投资收益。

2

、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销售收入大幅增加。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3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642� � � �证券简称：申能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1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3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

同期相比增长

50%

以上。

3

、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未经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646.32

万元。

2

、每股收益：

0.329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1

、

2013

年公司主要投资火力发电企业标煤耗用单价同比下降

15%

左右，导致相关投资企

业净利润增加；

2

、公司以成本法核算对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和秦山第三核电有限公司的投资，参股比

例分别为

12%

和

10%

。 公司本期确认上述两公司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

2.4

亿元。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13

年年报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月 21日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000630� � � �公告编号：2014-011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会议以采取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20

日下午

14

：

3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19

日至

2014

年

1

月

2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20

日上午

9

：

30－11

：

30

， 下午

13

：

00－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19

日

15

：

00

至

2014

年

1

月

20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铜陵市五松山宾馆三楼

B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韦江宏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4

人，代表股份

829,401,3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8.34%

。

2

、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股份

746,874,852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52.5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39

人，代表股份

82,526,54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5.8052%

。

3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等中介机构有关人

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有色控股

"

）

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关联股东有色控股对此议案回

避了表决，逐项表决情况如下：

1

、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76,319,854

股、反对

2,490,674

股、弃权

6,370,996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0%

。

1

、

2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76,319,854

股、反对

2,490,674

股、弃权

6,370,996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0%

。

1

、

3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76,319,854

股、反对

2,490,674

股、弃权

6,370,996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0%

。

1

、

4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76,319,854

股、反对

2,587,174

股、弃权

6,274,496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0%

。

1

、

5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76,319,854

股、反对

2,490,674

股、弃权

6,370,996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0%

。

1

、

6

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76,319,854

股、反对

2,490,674

股、弃权

6,370,996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0%

。

1

、

7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76,319,854

股、反对

2,490,674

股、弃权

6,370,996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0%

。

1

、

8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76,319,854

股、反对

2,490,674

股、弃权

6,370,996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0%

。

1

、

9

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76,319,854

股、反对

2,490,674

股、弃权

6,370,996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0%

。

1

、

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76,319,854

股、反对

2,490,674

股、弃权

6,370,996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有色控股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相关规定，关联股东有色控股对此议案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76,319,854

股、反对

2,491,674

股、弃权

6,369,996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0%

。

3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二次修订

稿）》；

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有色控股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相关规定，关联股东有色控股对此议案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76,352,054

股、反对

2,458,474

股、弃权

6,370,996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3%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项期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20,539,723

股、反对

2,490,674

股、弃权

6,370,996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议的全过程由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惠志强、 陈磊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421� � �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2014-001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１

，

０１９

，

３６５

，

７６０．８４ ８２４

，

０７０

，

２６４．２１ ２３．７０％

营业利润

１１８

，

１７４

，

６３７．５３ １１６

，

２５９

，

０９８．２０ １．６５％

利润总额

１２６

，

５９７

，

３４１．３７ １２５

，

２４６

，

０４５．２４ １．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１

，

９８１

，

３９２．０１ ７７

，

８０１

，

３２０．４０ ５．３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９２６ ０．３７５３ ４．６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１７％ １２．０５％ －０．８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１

，

４７５

，

２１５

，

０３０．７２ １

，

２１８

，

７９４

，

８６９．３３ ２１．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７７３

，

５３３

，

３９８．２２ ６９６

，

１７２

，

８９０．５７ １１．１１％

股 本

２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３．７０４７ ３．３３４２ １１．１１％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０１

，

９３６．５８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３．７０％

； 营业利润

１１

，

８１７．４６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６５％

；利润总额

１２

，

６５９．７３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８％

；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

，

１９８．１４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３７％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增速放缓，利润增速低于营业收入增速的主要原因如下：

（

１

）报告期内，因市场竞争持续加剧，公司建筑智能化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

２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行业拓展力度，同时人力资源成本有较大提升，使公司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显著增加；公司本年签约因轨道交通智能化等业务拓展低于预期，未能同

步增长；

（

３

）上年并购取得的控股子公司上海达实联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达实德润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处于并购整合期，效益未达预期。

２

、财务状况

公司期末财务状况良好， 资产较期初均有所增长。 公司本报告期末总资产

１４７

，

５２１．５０

万

元，较期初增长

２１．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期末

７７

，

３５３．３４

万元，较期初增长

１１．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３．７０４７

元，较期初增长

１１．１１％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260� � � �证券名称:伊立浦 公告编号:2014-002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计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了对

２０１３

年全年的业绩预计，

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

，

１００

万元至

１

，

８００

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变动幅度为

－１５％

至

３５％

。

３

、修正后的业绩预计：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升：

２０ ％

至

７０％

盈利：

１

，

３５３．６１

万元

盈利：

１

，

６５０

万元至

２

，

３００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２０１３

年第四季度公司产品需求较预期

有较大幅度提升，导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及毛利总额高于原预测数据，而期间费用率与上年基

本持平，因而使净利润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

度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提醒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关于建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 1月 21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５３００１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姚锦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

理姓名

黎颖芳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姚锦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４－０１－２０

证券从业年限

９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９

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天津通广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工程师，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起就职于天弘

基金管理公司，历任研究员、研究部副主管、研究部主管、投资部副总

经理兼研究总监等职。 现任我公司研究部首席策略分析师，建信优选

成长股票基金和建信社会责任股票基金的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５３００１９

建信社会责任股票

２０１２－０８－１４ －

５３０００３

建信优选成长股票

２０１２－０２－１７ －

４２０００５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

２００９－１２－１７ ２０１１－０５－０５

４２０００２

天弘永利债券

２００９－０３－１７ ２０１１－０３－０３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

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博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有关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 1月 21日

股票简称：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000572� � � �编号：2014-3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八届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八届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等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1

月

20

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的地点为公

司会议室。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8

人，其中

4

名董事现场出席，杨建中、胡群、孙忠春和韩旭采

用通讯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由秦全权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10

亿元的汽车全

程通授信。授信期限为一年

,

自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授信协议之日起

计算。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

手续

,

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21日

证券代码：300181� � � �证券简称：佐力药业 公告编号：2014-009

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月 20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600016� � � �编号：2014-004

证券简称：民生转债 证券代码：11002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表决截止日期为

2014

年

1

月

20

日，会议通知、会议文件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向全体董事发出表决

表

18

份，收回

18

份，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所

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董事会

2014

年风险管理指导意见》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20日

证券代码：600208� � �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2014-005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 2%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1

月

20

日，本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湖集团

"

）的通知，截止

2014

年

1

月

20

日，新湖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

本公司股份比例已达公司股份总额的

2%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情况

截止

2014

年

1

月

20

日，新湖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增持本公司

A

股

股份

125,176,987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额

(6,258,857,807

股

)

的

2%

； 增持金额为

394,839,

784.59

元。 本次增持后，新湖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3,660,961,136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

额的

58.49%

。

二、后续增持计划

2013

年

6

月

25

日，本公司发布《关于大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详见公司编号

为临

2013-46

号的公告）。根据该公告，新湖集团拟在

2014

年

1

月

31

日前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

5

亿元人民币（含本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新湖集团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2012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新

湖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256� � �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4-004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增持本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

、本公司接到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通知

,

分别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

1

月

17

日、

1

月

20

日以个人自有资金通过本人或配偶证券账户从二级市场购入本公司股票

,

成交价格

在每股人民币

6.83

元至

7.19

元之间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

号

董事、监事、高

管姓名

职务

本次增持

使用账户

本次变动前持

股数（股）

本次购入数量

（股）

增持后股份

数量（股）

１

陆伟

董事

总经理

配偶

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

陈瑞忠 监事 配偶

２７

，

３７８ ６

，

１００ ３３

，

４７８

３

杜中国 运营总监 本人、配偶

０ １２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４

丁剑辉 财务总监 本人

０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７

，

３７８ ４２８

，

１００ ４５５

，

４７８

2

、

2014-003

号公告增持人员中尚继强、向东、王建军、韩士发均以配偶证券账户增持

,

倪娟

以本人证券账户增持。

上述参与增持的相关人员均表示

:

买入本公司股票属个人行为

,

是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

势的认识以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强烈信心所做出的决定。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法律规章规定。 公司

2014-

003

号、

2014-004

号公告中涉及增持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自愿承诺

:

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配偶账户作为本人关联账户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股东持股管理操作指南》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一并进行锁定和管理。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情况

,

并依据相关规定

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256� � �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4-005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广汇集团”

,

持

股数为

2,344,776,05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4.91%)

通知

,

广汇集团将其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手续

,

具体情况如下

:

广汇集团将其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

356,160,000

股股权

(

占公司总股本的

6.82%)

办理

了股权质押手续

,

股权质押情况明细如下

:

序号 信托公司

／

资金方 借款人 质押股票（万股）

１

西部信托 广汇集团

５１６６

２

中泰信托 广汇集团

１８０００

３

安信信托 广汇集团

９２００

４

昆仑信托 广汇集团

３２５０

小计

３５６１６

截止公告发布之日

,

广汇集团已累计质押其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

1,281,185,000

股股

权

,

占本公司总股本

5,221,424,684

股的

24.54%

。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555� � � �股票简称：

*

ST九龙 公告编号：临 2014-003

� � � � � � � � � 900955� � � � � � � � � � � � �

*

ST九龙 B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对股东之间

有关股权转让款支付及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撤销等纠纷出具调解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股东海航置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航置业公司

"

）通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高院

"

）已

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就股东之间有关股权转让款支付及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撤销等纠纷出

具了《民事调解书》【（

2013

）沪高民二

(

商

)

终字第

37

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相关纠纷案件的受理情况

2012

年

7

月

23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平湖九龙山公司

"

）诉海航置业公司、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大新华实业公司

"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航集团公司

"

）股权转让纠纷

一案，海航置业公司、大新华实业公司、海航集团公司随即提起反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合并审理（以下简称

"

案件一

"

）。

2013

年

8

月

9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民

事判决书》【

2012

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

38

号】（详见公告：临

2013-45

）。

2013

年

9

月

2

日，海航置业公司通知本公司，称海航置业公司及相关方已就股权转让纠纷案向高院提起

上诉（详见公告：临

2013-56

）。

2013

年

2

月

17

日，公司收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案号：（

2013

）静民

二（商）初字第

255

号】、平湖九龙山公司的《起诉状》等证据清单复印件。平湖九龙山公司在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正式起诉状告本公司及第三人海航置业公司，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撤

销关于股东（海航置业公司）自行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

12

项

议案（以下简称

"

案件二

"

）。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已于

2013

年

2

月

7

日正式立案受理（详

见公告：临

2013-14

）。

2013

年

8

月

26

日， 平湖九龙山公司、

Resort Property International Ltd.

（以下简称

"

Resort Property

公司

"

）、香港财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财富公司

"

）、平湖九龙山国

际会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九龙山会展公司

"

）以九龙山公司股权及公司周边资产转让纠

纷为由，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海航置业公司、大新华实业公司、香港海航置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港海航公司

"

）、海航集团公司提起诉讼（以下简称

"

案件

三

"

）。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案号：（

2013

）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

S27

号】

（详见公告：临

2013-58

）。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刊登了有关相关诉讼案件受理及进展情况的公告。

二、相关纠纷案件的进展情况

在案件一的审理过程中，上诉人海航置业公司、大新华实业公司、海航集团公司与被上

诉人平湖九龙山公司， 以及与案件二和案件三相关的案件一之案外人

Resort Property

公

司、香港财富公司、九龙山会展公司、上海九龙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九龙山文化

公司

"

）、李勤夫、香港海航公司等自愿就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款支付纠纷及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撤销纠纷等所有争议一并协商解决，上述六位案外人申请作为案件一之第三人参与法

院调解。 高院经审查后，予以准许。

三、相关纠纷案件的调解情况

2014

年

1

月

15

日，高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

2013

）沪高民二

(

商

)

终字第

37

号】（以

下简称

"

本调解书

"

）。 经高院主持调解，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平湖九龙山公司、

Resort Property

公司、香港财富公司、九龙山会展公司、九龙山文化公

司、李勤夫（以下合称为

"

出让方

"

）；海航置业公司、大新华实业公司、海航集团公司、香港海

航公司（以下合称为

"

受让方

"

）；出让方与受让方以下合称为

"

双方

"

。 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

以下主要条款：

㈠ 双方一致确认：

1

、双方调解的依据为股权转让相关协议，双方确认：就总标的额为人民币

25

亿元的相

关交易，受让方已经向出让方支付人民币

16.9

亿元，受让方还须向出让方支付人民币

8.1

亿元。

2

、

2012

年

12

月

21

日，海航置业公司自行召集的九龙山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了以陈文理先生为董事长的董事会（以下简称

"

新董事会

"

），且上海市工商局

已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已出具《关于对上海九龙山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问题的监管意见函》。任何一方新、旧股东必须合法合规地行使自

己的权利，不得越权，不得干涉新董事会行使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职权。

㈡ 剩余款项的支付条件、方式及使用

1

、出让方确认符合解除查封条件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解除查封。 受让方于持有的

九龙山公司股份的法院查封解除后的

2

个月内（最长不超过本调解书出具后的

6

个月内），

双方共同设立监管账户，受让方向监管账户支付人民币

5

亿元。

出让方完成本调解书约定的第四、第五项工作后，双方共同向监管账户发出付款指令，

完成向出让方的付款。

在完成本调解书约定的第四、第五项工作时，如有证据证明产生应由出让方承担损失或责

任的，则该部分款项在下列人民币

3.1

亿元付款的最后一期时扣除，不影响本条中人民币

5

亿

元的支付。

2

、于法院调解书出具后的

2

年内，由受让方按照《九龙山游艇俱乐部（平湖）有限公司

100%

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的方式支付人民币

3.1

亿元。

3

、 双方同意， 约定的转让款人民币

25

亿元具体构成为：

A

股股价款调整为人民币

1,256,

782,200

元，九龙山

B

股股价款维持不变为人民币

275,798,735

元，九龙山周边资产价格确定为

人民币

967,419,065

元。 除此之外，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其他的交易物以及交易价款需要支付。

4

、完成本调解书约定的人民币

8.1

亿元的支付后，出让方和受让方之间不再存在任何未支

付的款项。

㈢ 九龙山周边资产的交易安排

1

、九龙山周边资产的范围为九龙山游艇俱乐部（平湖）有限公司

100%

的股份（含浙江九龙

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

85.71%

的股份）。 双方在两个月内签署完成周边资产收购协议，

明确权利义务关系。

2

、自法院调解书出具后

2

年内，出让方应根据本调解书第二、

2

条约定的人民币

3.1

亿元

的付款，安排将九龙山游艇俱乐部（平湖）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或其指定的公司并完

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出让方及受让方一致同意，在法院调解书出具后到人民币

3.1

亿元全部

付清前（以下简称

"

过渡期

"

），九龙山游艇俱乐部（平湖）有限公司和九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有限公司的所有公司印鉴和公司所有经营活动由双方共管。在过渡期内，如果出让方及关联公

司未经受让方书面同意擅自处理九龙山游艇俱乐部（平湖）有限公司的资产、业务或权益的，其

擅自处理的资产、业务或权益价值数额视为受让方向出让方支付的人民币

3.1

亿元款项的一部

份，受让方向出让方应支付的剩余款项予以相应扣减。

㈣ 相关诉讼的处理

1

、出让方在法院调解书出具后

7

日内，撤回在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的股东大会决议

撤销纠纷案【案号为：（

2013

）静民二（商）初字第

255

号】（即案件二）的起诉，诉讼费用由出让方

自行承担。

2

、出让方在法院调解书出具后

7

日内，撤回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股权转让

纠纷案【案号为：（

2013

）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

S27

号】（即案件三）的起诉，诉讼费用由出让方

自行承担。

㈤ 公司交接和交易清理事宜

1

、出让方在法院调解书出具后

2

个月内，将九龙山公司的全部证照、全部财务资料、全部

公司文件及九龙山公司投资的各级公司的全部印鉴、全部证照、全部财务资料、全部公司文件

移交给受让方（包括已作废的公章）。

2

、在调解书出具的同时，出让方与受让方相关公司开始签署周边资产转让协议《九龙山游

艇俱乐部（平湖）有限公司

100%

股权收购协议》，及周边资产过渡期共管办法。

3

、在调解书出具后的

2

个月内，出让方根据受让方的要求，将九龙山公司、九龙山投资的

各级公司有关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至调解书出具之日签署的协议做补充、修订或废除。 因补充、

修订或废除而产生的解约成本由出让方承担。

4.

出让方承诺：除已向受让方列明的合同之外，九龙山公司、九龙山投资的各级公司、九龙

山游艇俱乐部 （平湖） 有限公司和浙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不存在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至调解书出具之日期间签署的协议或交易； 前述公司也不存在其他尚未履行完毕的

协议或交易。若发现有此之外协议或交易对受让方所获资产带来不利影响的，受让方有权要求

出让方解除并赔偿相应损失。

㈥ 案件一的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2,762,806

元、诉讼保全费人民币

5,000

元，均由被上

诉人平湖九龙山公司负担；案件一的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625,894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减半收取人民币

1,986,397

元，均由上述人海航置业公司、大新华实业公司、海航集团公司共同

负担。

上诉调解协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高院予以确认。 该调解协议已于

2014

年

1

月

8

日经各

方当事人签字后生效。 本调解书与调解协议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四、相关纠纷案的调解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相关纠纷案的调解， 系对公司股东之间的债权债务及对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撤销等纠纷案

的调解，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2013

）沪高民二

(

商

)

终字第

37

号】。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25� � �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2014-004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湘潭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湘潭市国资委

"

）决定将其持有

的湘潭振湘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振湘国投

"

）的全部股权划转至湘潭产

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产业集团

"

）。

本次股权划转前，湘潭市国资委持有振湘国投

100%

的股权，振湘国投持有湘潭电化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电化集团

"

）

100%

股权，电化集团持有本公司

46.76%

的股权。电化集

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湘潭市国资委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湘潭市国资委持有产业集团

100%

的股权，产业集团未持有电化集团和本公司股权。

本次股权划转后， 湘潭市国资委持有产业集团

100%

的股权， 产业集团持有振湘国投

100%

股权，振湘国投持有电化集团

100%

的股权，电化集团持有本公司

46.76%

的股权。

本次权益变动后，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公司特作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

2014

年

1

月

2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20日

2014年 1 月 2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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